
常年期第四主日  

索 2:3; 3:12-13  

讀經一：索 2:3 3:12-13 讀經二：格前 1:26-31 福 音：瑪 5:1-12 

 

卑微貧苦、投靠上主的人將獲享真正平安  

 內  容：  先知規勸猶大與耶路撒冷及時歸向上主，因為在上主忿怒的日子來臨時，只有良善心謙，遵守上主法律的卑微人得以保存。猶大與耶路撒冷獲得拯救，以民內心外表以及宗教和社會的生活要煥然一新。  

 上下文：  天主因為人類的罪惡要施以懲罰﹙1:2-6﹚，上主的日子要臨於猶大與耶路撒冷，那時要有哀號和 痛 苦 ﹙ 1:7-18 ﹚。 先 知 勸 告 仍 應 尋 求 上 主﹙2:1-3﹚，並且指出各個民族的災禍﹙2:4-15﹚。最後，在再次斥責耶路撒冷後﹙3:1-8﹚，提出了天主要施予救恩，在某個時間內，萬民要皈向上主﹙3:9-10﹚，以色列要得到拯救﹙4:2-6﹚。  

 釋  義：  「上主忿怒的日子」（ 2:3） 意即「上主的日子」，是天主顯示自己的威嚴和公義的日子。預報上主的日子的人士就是先知。這概念產生的時代是民長時代：那時以色列人，因為屢遭



四周仇敵的迫害，人人渴望上主的日子迅速來臨，因為只有在那日，異邦的敵人才能遭受應得的懲罰。迨後亞毛斯先知曾警告以民，那日子將是黑暗的日子，因為至公義的天主要懲罰所有犯罪的人，不論是以民或是外邦人﹙亞
5:18﹚。  

 在充軍以前，上主的日子通常是指歷史上的一場大事變，連耶京之陷落也是上主的日子，是上主忿怒的日子﹙則 13:5; 34:12; 哀 1:12; 2: 

22﹚。但這與歷史密切聯合「上主的日子」，在充軍時，直到新約時代，漸漸變為指示末世的審判。這我們由索、拉、岳、匝諸先知書中可以看得出來。然而不論是舊約或是新約，「上主的日子」這一概念，顯示出一端大道理：即創造萬物的天主，以正義並以仁慈領導人類的歷史。充軍之後，「上主的日子」雖然是依據歷史上的這段事實，但多次加以昇華，而指屬於末世的事蹟：如天國的來臨，公審判和今世的終結等。  

 先知既說明上主的日子何等可怕，便呼喚眾人悔改，祇有真正悔改的人才可在上主的日子安然免禍。悔改包括三方面：  

 （一）尋求上主不是抽象的。尋求上主就是遵守天主的法律，履行祂的誡命，正如耶穌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二）尋求公義，強調品格的正直。  

 （三）尋求謙誠，這可譯作「虛心」，全心倚靠。若萬民可以悔改投靠上主，選民豈不更應再次信靠那曾與他們立約的上主嗎？上主要幫助他們，使他們虛心，有公正的行為，不再行不義，不再說謊言。真正的悔改不單在口舌上，更要有實際的行動，與悔改的心志相應。當選民有有真實的改變，平安立刻來到；第十三節末的景象，乃先知們常用的比喻，闡明選民渴望的平安﹙參依 14:30; 17:2; 則 34:25﹚。  

   * 「卑微貧苦的人民」（3:12） 尋求正義和謙卑的人，尤指遵守上主法律、虔誠的以色列人。這些人有別於當時的外邦團體及大部分故意放棄尋求正義和信仰的以色列人。尋求正義和謙



卑等於尋求上主。換言之，這些都是遵守上主法律的人，他們必獲上主的恩寵。  

 訊  息：  尋求正義和謙卑，遵守上主法律的人，可獲上主的祝福和恩寵。今天的福音，耶穌論及誰有福分接受天國，而卑微人 ------- 全心尋求上主的人，正成為有福分接受天國的成員。  

 


